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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微博支招减轻东岳大街银座路口堵车

标示线划长点提前分流车辆

本 报 6 9 8 2 1 1 0 热 线 消 息
(记者 赵兴超 ) “增加路面

标示线，提前引导车辆各行其
道，能有效减小交通拥堵。”2

月 1 8 日 ，有 网 友 微 博 建 议 采
取上述措施，减轻东岳大街银
座岗附近交通压力。交警部门
表示，将实地调研论证。

东岳大街与龙潭路路口，
至与校场街路口，因车流量大
而且密集，成为泰城重要的交
通节点。每逢节假日、傍晚下
班等时间，这一路段车流人流
拥挤，一旦遇到违规行车、刮
擦事故等，很容易出现交通堵

塞。不久前，东岳大街加装隔
离护栏，改善了一部分情况。2

月 1 8 日，网友“流水果子”在
泰安公安微博建议，多划交通
标示解决拥堵问题。

“流水果子”留言：对银座
交通的一点建议！建议划线划
到 校 场 街 路 面 ，标 示 划 多 一
点，这样就不会出现车辆到银
座岗附近才各自找道的情况。
车辆一过校场街就各行其道，

能加快行驶速度，就不会都堵
在银座岗了！

除了上述留言，该网友还
亲手绘制一张效果图，形象地
说明建议内容。对此，泰安公
安微博回复，问题已及时转交
交警支队，驾管科工作人员表
示将实地调研，再决定是否予
以更改。对热心网友改善交通
拥 堵 和 公 安 交 管 工 作 的 关 心
与支持，公安部门表示感谢。

为逃赔偿款在外躲两年
法院凌晨把“老赖”堵门口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记者 王鹏 通讯员 马
辉 姚勇) 泰城市民周某
雇用司机王某驾驶货车时
发生交通事故，需赔偿伤者
22 万。为逃避赔款，他离家
外逃，2 月 17 日凌晨被法院
执法人员围堵在租住房外。

近日，泰城市民刘某托
人为岱岳区人民法院送来
写有“智勇双全，救命恩人”
的锦旗，感谢法院执行法官
凌晨围堵拘传躲避赔偿的
外逃“老赖”周某，为刘某讨
回 7 万元诉讼赔偿款。

原来，2009 年 8 月 27

日，周某雇用司机王某驾驶
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刘
某、毕某、李某受伤。法院依

法判处王某、周某赔偿三人
各类赔偿金计 22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因王某、周某
未履行赔偿义务，该案进入
执行程序。法院调查发现，
事故发生后，王某、周某为
规避、拖延履行赔偿义务，
已离开原住所多年，下落不
明，二人名下均未发现有财
产可供执行，执行工作一时
陷入僵局。此时，因车祸致
残的刘某，为医治伤病已负
债累累，生活陷入困境。刘
某父亲多次到法院诉苦，称
如不能尽快拿到赔偿款，刘
某将断医断药、生命不保。

岱岳区人民法院将该
案列为反规避执行行动重
点案件，启动立体式追查机

制，全面查控被执行人下落
及其财产。执行法官通过公
安机关获悉，周某正躲藏在
泰安市区某处租住居民楼
内。17 日凌晨 5 时许，岱岳
区法院组织十余名执行人
员上门围堵“老赖”，趁夜暗
悄然抵达周某楼下，却又被
紧闭的单元电子防盗门拒
之门外。为避免打草惊蛇，
引起周某警觉而逃脱，执行
人员冒着严寒苦苦坚守门
外。天蒙蒙亮时，急于外出
办事的周某刚刚打开大门，
就被等候多时的执行人员
拘传至法院，并于当日付清
应支付刘某的全部赔偿款
7 万元，与毕某、李某协商
制定还款计划。

电动车刮倒行人，他以为车主要跑

本想“见义勇为”不料摔伤脸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施 鹏 李 新 成 ) 2 月 1 8

日，泰城市民孙先生骑电动
车刮擦到行人，双方协商到
路边等待交警。路过的马先
生，没搞清情况就风风火火
出手“见义勇为”，没帮到人
反伤自己。

1 8 日 1 1 点左右，巡特
警支队二大队三中队接到
报警，称在林校操场公交站
牌附近，有 3 个人因为交通
事故打架。民警赶到现场发
现，情况并非报警人所述，

而且很蹊跷。在路边，中年
男子马先生捂着右脸坐着，
脸上渗出的血迹沾满双手。
手扶电动车的男子孙先生，
和女子刘女士站在一旁，面
对民警则是一脸无辜。

见到民警，马先生站起
来指着孙先生，称其交通肇
事要逃跑，被他拦住。而孙
先生无奈地说，他不是要逃
跑。原来几分钟前，孙先生
骑车过马路，刮倒刘女士。
刘女士基本没受伤，两人便
约定到路边协商，并准备报
警等待交警处理。可就在此

时，从后面走来的马先生，
一把抓住电动车，猛地向后
一拽。孙先生没注意，手一
松电动车就被拽了回去，把
马先生砸倒在地，脸部着地
顿时鲜血直流。

马先生说，他在二三十
米外，看到电动车刮倒人，
两边争执了几句，男子骑上
电动车就要走，他才出面见
义勇为，没想到事情是这样
的。在民警协调下，孙先生
和刘女士互不追究，很快和
解，好心人马先生只能自己
去医院包扎处理。

面包车撞倒行人司机逃逸

不到两小时，民警锁定肇事车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记者 刘来 通讯员 张
培双 ) 2 月 1 3 日晚，岱岳
区山口卫生院门口，一辆面
包车撞倒行人后逃逸。交警
根据群众提供的信息，不到
两小时迅速锁定肇事者，并
在车主家中扣回肇事车辆。

1 3 日 2 0 时 3 1 分，泰安
市交警支队岱岳区大队接
到指挥中心指令，在山口卫
生院附近，一辆面包车撞倒
一行人后逃逸。接警后，岱
岳区大队事故二中队中队
长李峰、民警张平迅速赶往
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了

解到，伤者杨先生已被送往
医院，但现场并没有留下任
何有价值的线索。

办案民警开始走访现
场群众、门头，寻找目击证
人。通过走访现场周围多名
群众，民警掌握了肇事车辆
的车号。根据有利线索，民
警立即在网上查询，迅速锁
定肇事车辆为车主蔡某所
有的一辆红色面包车。

民警立即电话联系家
住岱岳区山口镇的蔡某，但
是 蔡 某 拒 接 电 话 。当 晚 2 1

时 4 0 分左右，民警直奔蔡
某所在村庄。在山口派出所

和蔡某所在村庄村委协助
下，找到蔡某家，没想到蔡
某家大门紧锁。2 2 时左右，
民警来到蔡某父亲家中，并
发现肇事车辆，红色面包车
前保险杠左部有明显的碰
撞痕迹。蔡某父亲称蔡某放
下车辆就走了。当再次拨打
蔡某电话时，手机已关机。
民警同蔡某父亲进行细心
交谈，讲明利害，随后强制
扣回肇事车辆。

迫于民警办案压力，1 5

日，蔡某在父亲的陪同下到
事故二中队投案。目前，此
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查弩
近日，交警直属一大队四中队民警在泰新路检查一辆银灰色轿

车时，发现一把弩和多发弩用箭头、钢珠，驾驶员被移交派出所处
理。

本报通讯员 张力斌 李梦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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